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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以下简称哈工威）东方文化繁荣发

展，维护梦环翠海社群（以下简称社群）环境，依据《梦环翠海社群管理及群主

换届的暂行办法》、哈工威学制特点以及梦环翠海社群建立的基本精神等，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社群内进行的各项网络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图片、音频、视

频、分享、推广、投票、信息收集等行为（以下简称行为），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凡以社群为主体产生的各种线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集会、聚餐以及其

他有可能的线下活动（以下简称活动），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非本社群内的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群员私聊以及以社群群员产生的非本

社群主体的讨论组，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社群规章 
第五条 在以社群为主体产生的各项行为以及活动，都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同时遵守以下规定（以下简称群规）： 

（一）社群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法律法规及哈工威的有关政策，禁止对相关

政策进行议论； 

（二）社群作为哈工威校友建立的社群，具有现实关联性，请您在发言时避免涉

及他人隐私，同时，分享涉及隐私的聊天记录也应作相应处理或获得当事

人许可； 

（三）社群遵守东方同人社区的相关约束规则； 

（四）社群严禁包括但不限于龙图、Cookie等恶俗不良信息，针对个人的人身攻

击同样适用上述条件； 

（五）为维持社群稳定，禁止带有性暗示、血腥暴力以及其他可能引起他人不适

的图片，禁止用任何消息刷屏，也限制讨论包括但不限于 AI生成的图片、

GalGame、inm相关内容中易引起争议的部分; 

（六）为便于社群管理，如您有任何需要宣传的活动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相关

社群的广告，相关内容创作的推广等，请联系管理员并取得许可后方可宣

传； 

（七）对于非本社群为主体产生的活动、非本社群内产生的行为，社群各管理员

与群主，包括社群本身，不对其负责，对于本社群内的行为，若无特殊说

明，请您自辩真伪，除当事人外，社群亦不对其负责。 

 

第三章 社群管理职能 

第六条 管理团队包括：社群管理员与社群群主（以下简称群主），管理团队共

同对社群进行管理； 

第七条 管理团队应根据社群规章，保证社群活动正常进行，对违反规章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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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及所属个人酌情进行包括但不限于撤回，警告，禁言，移出群等操作； 

第八条 群内出现大规模非正常行为且禁言个人无法使行为恢复正常时，管理团

队应立即使用全群禁言功能，经讨论得出社群行为恢复正常后才可放开全群禁言； 

第九条 管理团队有义务保证以社群为主体的各项活动的正常发生，有权力对阻

止社群活动正常进行的个人追责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及道德规范的处理； 

第十条 各群员与管理团队平等开展社群活动，管理团队不得滥用职权，随意使

用超出职权范围的撤回、禁言、移出群等功能，更不得对群员进行煽动、威胁。  

第十一条 社群鼓励群员对社群管理做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对社群活跃稳定具有

积极作用的群员，应当进行适当的奖励。 

 

第四章 社群管理员换届 
第十二条 管理员权力由群员赋予，和群主共同组成社群管理职能，完善社群建

设。 

第十三条 管理员应由群员推举产生，且必须由威海校区在校生担任，其换届应

当满足以下流程： 

 步骤一 管理团队讨论是否需要增加新的管理员； 

 步骤二 向社群内进行新增管理员的提名； 

 步骤三 社群群员进行投票，有效票数应由管理团队讨论得出； 

 步骤四 投票结果公示。 

第十四条 对于离校的管理员应及时撤去职务并在符合第十三条的情况下及时

得到补充。 

第十五条 对于正常换届的社群群主，若其仍然在校，在不违反本人意愿的情况

下，应尽量参与社群的管理。 

第十六条 管理团队应保证社群管理的公平公正，社群鼓励群员对管理团队进行

监督，群员若发现管理团队使用职权不当，可进行包括但不限于群内进行反映、

向管理团队其他人员私聊等有效的投诉举报手段，在有关人员进行回避后，管理

团队应及时受理处理群员投诉，并在讨论后决定对涉及管理人员的符合本办法其

他条目的处理并公示。 

 

第五章 社群群主职责 
第十七条 群主与社群具有强相关性，其个人应对其言行以及对社群产生的影响

负责。 

第十八条 群主应对社群的稳定、活跃产生积极影响，主动维持社群稳定运行，

解决并调和社群内已经产生或者将来可能会产生的冲突。 

第十九条 群主应主动热心地完成其各项职责，并且乐于为遇到困难的群友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二十条 群主具有组织社群活动的义务，其在任时应保证社群活动的正常进行，

包括但不限于社群聚会、线下活动以及其他的社群性企划。 

第二十一条 群主应主动与外部的社群取得联系，养成良好的关系甚至于建立合

作，并对社群的知名程度起积极作用。 

第二十二条 群主应接受全体群员的严格监督，其决策应该公平公正，并回避可

能对社群公平公正产生影响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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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禁止群主使用其权力对社群进行独裁，管理员需要限制群主进行职

能以外的行为。 

 

第六章 社群群主换届 
第二十四条 群主在任时若无重大过错或对社群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其任期为一学年整（由夏季学期开始，到次年夏季学期结束）。 

第二十五条 群主的正常轮换应在每年春季学期结束，夏季学期开始之间进行，

且应避免影响社群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六条 群主应由群员推举产生，且必须由威海校区在校生担任，继任群主

应当认真负责，主动遵守社群群主应该遵循的各项职责，完成其职能，每任群主

任期不超过两届。 

第二十七条 群主换届流程以及具体时间应由在任群主与各管理员讨论得出并

及时公示，并应该相似于以下形式： 

步骤一 候选人提名； 

步骤二 候选人公示； 

步骤三 不记名的投票，且有效票数由在任群主以及管理员根据社群状况讨

论得出； 

步骤四 投票结果公示，在继任群主进行简短的获选发言后正式上任。 

第二十八条 继任群主应在新生中发展可能的社群群员，以及组织一些小型活动，

并以此作为继任群主的考核。 

第二十九条 若在任群主进行独裁或其行为对社群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

负面影响，各管理员应推举出临时的代理群主，撤销原群主职务的同时与代理群

主对可能产生的情况进行快速反应，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新群、减少社群人数流失、

对发生的事件负责或者澄清等，对可能产生的炸群等后果做好充足准备。 

第三十条 若在任群主因个人事务预见到不能继续充分履行群主职能的，应在群

内仅此一次发起换届流程，充分说明理由，与管理员共同处理可能发生的状况，

并且当任群主不能参与下届群主轮换。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作为社群管理总章程，后续制定的其他规则，原则上都应遵

循本办法的相关条目。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每次修订应当合理合规，并符合梦环翠海社群建立的基本精

神，符合条件的修订应当得到管理团队所有人员同意后方可公示施行，并及时废

止修订前的方案。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梦环翠海管理团队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原《梦环翠海社群管理及群主换届的暂行办法》在本办法发布的同

时废止。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于 2024年 10月 10日起公示并施行。 


